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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沁和能源集团有
限公司端氏煤矿

煤矿安全
监管二股

沁和能源集团有限
公司端氏煤矿超能
力生产违法行为案

端氏煤矿核定生产能力
为120万吨/年，允许月
度最高原煤产量12万
吨，2025年1月原煤产
量为15.5066万吨，

2025年2月原煤产量为
26.2479万吨，2025年3
月原煤产量为15.3468
万吨，2025年4月原煤
产量为12.6442万吨，
2025年5月原煤产量为
24.278万吨，2025年6
月原煤产量为23.4027
万吨，2025年7月原煤
产量为22.0497万吨，
2025年1-7月份月度原
煤产量均大于核定生产
能力的10%，均存在超

能力生产行为

185 13.5 2025.8.31

备注：1.按照沁水县应急管理局“行政执法公示制度”，各执法股室（队）是我局行政执法事中事后公示的责任单位 。
2.各执法股室（队）应当在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后7个工作日内将该表填写完毕，电子版报局办公室。3.局办公室定
期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（县应急管理局窗口）公示我局的行政处罚情况。4.各执法股室（队）要与办公室要建立畅通的
行政执法公示长效机制。


